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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学院 2021 年一志愿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

实施细则

一、招生计划设置及一志愿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

学科（类别）领域

代码及名称

学习

形式

一志愿考生进入

复试的基本要求 一志愿考生上

线人数
总分

单科（满分

=100 分）

单科（满分

>100 分）

083500 软件工程 全日制 263 37 56 1

二、复试科目选择

软件工程的复试科目为《C语言》、《JAVA语言》和《数据结构》，三者任选一

门。

三、资格审查

1. 初试准考证

2. 身份证、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（应届生用学生证）；

3. 学籍学历认证材料

考生类别 提交材料

应届生 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

往届生 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

网上无法查询学历信息的考生 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

审查方式：考生的全部资格审查材料的电子扫描版均需按序整合成一个以“复

试学科（类别）名称+姓名”命名的 PDF。一志愿考生在 3月 22日 9时将审核材料

发到 malong1227@gmail.com。原件在学校入学时当面核查，如出现弄虚作假者，取消

录取资格。

四、复试日程安排

日期 时间 工作内容

3月 22日
（周一）

9时前
考生选 择复试科目，与资格审查材料一并发送至邮箱：

malong1227@gmail.com。

3月 22日
（周一）

9时前 联系考生，调试复试系统。

3月 22日
（周一）

9时—10时
对考生的居民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书、学历学籍核验结果、学生证等报

名材料及考生资格进行线上审核

3月 22日
（周一）

10时—11时 开展线上专业能力考核、综合素质考核及外语听说能力测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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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 22日
（周二）

12时前 按照录取原则，提出拟录取建议名单并报研究生院

下午 经审批合格后，公布理学院拟录取名单

3月 22日—4月 2日 公示拟录取考生名单

4月初
具体时间另行

通知
发放拟录取考生调档函、签订定向就业研究生培养协议

备注：根据实际情况，以上时间安排如有变化另行通知。

五、系统测试内容

考生是否满足远程复试环境与条件，是否符合《沈阳建筑大学 2021年研究生招

生网络远程复试考场规则》要求，双机位摄像头摆放位置及清晰度，语音是否清晰，

周围环境及着装是否符合要求等。

测试时间：一志愿：3 月 22 日 9:00-10:00。要求所有学生在该时间段保持电话

通畅，如与考生无法取得联系，视为放弃复试。

六、复试内容

我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以网络远程复试形式开展，使用教育部推荐

的研招远程面试系统，腾讯会议作备用系统。远程面试系统具体操作详见学校研

究生招生主页“沈阳建筑大学招生远程面试系统考生操作手册”；腾讯会议作为

备用平台，考生需下载腾讯会议客户端，熟悉界面及操作。

（一）每个考生视频复试的流程如下：

1、面试小组通过视频核查考生信息、检查考生所处环境是否符合要求；

2、专业能力考核；

3、同等学力及跨专业考试加试；

4、综合素质考核；

5、外语听说能力测试；

（二）专业能力考核（不少于 13分钟，总分 100分）

采用线上面试答题形式：

所有复试考生须参加专业课考试，考试科目和参考书目见《沈阳建筑大学 2021

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》及 2021年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大纲。

(1) 系统随机发放 2道题进行回答，每道题 50分。

（三）同等学力及跨专业考试加试（10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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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线上面试答题形式，1个环节：

抽题回答（每人抽取 2道题进行回答，每道题 50分）。

所有复试考生中的同等学力考生加试《数据库》和《数据结构》参考书目见《沈

阳建筑大学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》。

（四）综合素质考核（不少于 12分钟，总分 100分）

所有复试考生须参加综合面试。

主要考核考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、思维判断能力、举止表达能力、人文素养、

心理素质等。面试老师会根据考生的背景、学业情况、科研能力、社会活动等进行

针对性提问，通过系统深入的问答方式考查考生的全面素质。

（五）外语听说能力测试（约 5分钟，总分 100分）

外语听说能力测试以面试的方式进行，重点考查考生运用外语知识与技能进行

听说交流的能力。

七、成绩确定方法

（一）复试总成绩确定方法

考生复试总成绩满分为 100分，其中复试各项成绩均作四舍五入处理，保留到

小数点后一位。计算公式为：复试总成绩=专业能力考核×50%+综合素质考核×40%+

外语听说能力测试×10%

（二）加权总成绩确定方法

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满分为 100分，计算公式为：

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=初试总成绩×0.2×60%+复试总成绩×40%

八、拟录取原则

（一）调剂考生录取原则

按照加权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。

（二）不予录取原则

1.复试总成绩低于 60分或复试内容中专业能力考核、综合素质考核、外语听

说能力测试成绩任一项低于 60分，均视为复试不合格，不予录取。

2.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，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

取。

3. 同等学力人员加试本科主干课程 2门，单科成绩低于 60分者，不予录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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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其他事项说明

1.学院可以根据生源情况调整专业之间的招生计划。

2.拟录取结果公布后，考生须尽快在网上确认拟录取结果，如 3小时内不确认

的，视为放弃拟录取资格，由学院按录取原则递补录取。

3.本年复试采用分阶段方式进行，第一阶段完成后，有剩余名额再进行下一阶

段的复试。

4.本细则未尽事宜由理学院 2021年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。

十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学院招生工作联系人：马龙 电话：024-24690648

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签字：

年 月 日


